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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教民〔2018〕5号 

 

泉州市教育局关于市直民办学校 
 “双随机一公开”检查情况的通报 

 

泉州实验中学、泉州外国语学校、仰恩大学附属中学、泉州

市第三实验小学： 

为转变对民办教育的管理方式，进一步加强对民办学校

的事中事后监管，我局依据民办教育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

和国家、省、市关于实施“双随机一公开”抽查工作的有关要

求制定随机抽查事项清单，6 月中旬结合年检工作随机选派

5名人员组成检查小组，对四所市直民办学校开展“双随机一

公开”检查。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： 

一、检查情况 

检查组由我局民管科、计财科、党办抽调人员组成，采

取实地查看、查阅资料、座谈问询等方式，对民办学校法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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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理结构健全情况、学校法人财产权落实情况、财务管理规

范情况、学校信息公开情况、党团组织健全情况等项目进行

检查。 

二、工作成效 

各校重视“双随机一公开”检查工作，对照检查内容认

真做好自查，准备相关迎检材料，其中泉州外国语学校、泉

州市第三实验小学能按检查内容分类归档。 

三、检查结论 

经我局检查人员对学校五项工作进行综合评估，认为四

所市直民办学校为“合格”。 

四、存在问题 

在检查过程中，各校均存在一些问题，主要表现在以下

几个方面： 

（一）法人治理结构有待进一步健全。部分学校的董事

会人数和成员资格未符合《民办教育促进法》规定。章程应

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修订和完善。 

（二）学校法人财产权有待进一步落实。部分学校未能

理清法人财产权，学校办学用地还未全部办理使用权证，资

产管理制度还不够完善。 

（三）学校存在较大的债务风险。根据三所中学近几年

会计报表数据反映，均不同程度存在收不抵支现象，学校银

行借款较多、负担较重。流动比率远远小于正常值（正常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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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 2:1），学校的偿债能力低下，存在着一定的债务风险。  

截至检查日，部分学校未对 2017 年市财政核拨的民办

义务教育阶段生均公用经费按规定标准减免学生的学杂费。

党建工作经费未纳入学校经费预算。 

（四）校务公开工作有待进一步规范。部分学校未按照

规定设置校内外公开栏，存在公示时间或内容更新不及时、

公示内容形式单一、公示材料不完整等问题。  

（五）党团组织建设有待进一步健全。有的学校对建立

健全学校党团组织和加强学校党的建设认识还不够到位，党

组织作用发挥不明显，“三会一课”等党的制度建设落实还

不够规范，会议记录、活动记录过于简单。 

五、整改要求 

1.严格执行财务管理制度。学校所收取的费用应全部纳

入学校财务统一核算，并主要用于教育教学活动、改善办学

条件和保障教职工待遇；学校应减少负债，提高偿债能力。 

2.规范材料建档。各校务必树立规范建档意识，注意保

存检查内容的过程性材料，做到每项工作分类归档。 

3.全面落实整改。检查组发出《泉州市市直民办学校“双

随机一公开”问题整改通知书》，要求四所市直民办学校限

期整改。各校要主动对照检查中发现的问题，及时制定整改

方案，指定专人负责跟踪督促，全面落实整改工作。我局将

适时开展“回头看”活动，对各校落实整改情况进行抽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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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各校于 7 月 31 日前将整改方案反馈给我局民管科。

电子邮箱：mgk6288@163.com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泉州市教育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6 月 25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泉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7 月 15 日印发 


